附件1：

阜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高职
2017—2018年国家奖学金评比标准
国家奖学金的评比本着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由各教学院系推荐一名学生，校学生资助评审委员会成员将对各系推荐学生进行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在全校范围内进行评比，参照下列标准进行打分，得分最高的学生为我校2017—2018年度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
一、基础成绩：60分

各教学系推荐的学生上一学年度智育成绩和综合素质测评成绩都是班级第一名，同时在本教学系所属年级所有学生中的智育成绩和综合素质测评均位于前三名。各系要提供辅助证明材料（学习成绩排名表，综合素质测评表）。
二、获奖分值计算（2017年9月—2018年8月）：

1.校级奖项：一等奖：6分；二等奖4分；三等奖2分。
2.阜阳市教育局或其他市局级奖项：一等奖：8分；二等奖6分；三等奖4分。
3.市级奖项：一等奖：10分；二等奖8分；三等奖6分。
4.省级奖项：一等奖：12分；二等奖10分；三等奖8分。
5.国家级奖项：一等奖：20分；二等奖16分；三等奖12分。
三、发表论文分值计算：
1.本校刊物：5分；
2.省级刊物（包括一般本专科类院校学报）：10分；
3.国家级刊物（包括重点本科类院校学报）：20分；

4.国家核心级刊物：50分。
四、专利分值计算

在创新发明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科研成果获省、部级以上奖励或获得国家专利（须通过专家鉴定）：30分；

五、其他特殊称号分值计算

1.全国三好学生、全国优秀学生干部、全国社会实践先进个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等全国性荣誉称号：30分；

2.省级三好学生、省级优秀学生干部、省级社会实践先进个人、等省级荣誉称号：15分；

六、团体获奖个人分值计算

主力队员参加的团体获奖按上述分值减半进行计算。
